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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发〔2010〕6号
———————— ★ ————————
关于印发《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

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各参评单位：

现将《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宣城市委

宣城市人民政府

2010年4月7日

宣城市2010年度民主考评

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营造优质、文明、高效的服务环境，2010年继续对市本级（含宣州区）公共服务单位进行民主考评。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跨越崛起、富民强市”的奋斗目标，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着力解决公共服务单位存在的服务意识不够强、服务效率不够高、服务质量不够优等突出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单位行风建设。

二、基本原则

坚持组织考核和社会评议相结合；坚持边考评边整改，以考评促整改，考评整改相结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把整改问题、强化服务贯穿于民主考评工作的全过程。

三、组织领导

根据人事变动情况，调整市民主考评工作领导组（简称市考评领导组），负责民主考评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指导，下设办公室（简称市考评办），负责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日常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市纪委监察局纠风室（市政府纠风办）。

四、考评单位

2010年对考评分类及部分参评单位进行调整，共分七类，计106个单位（详见附表）。

五、考评内容

1、服务内容公开情况；2、服务收费标准执行情况；3、服务质量情况； 4、服务效率情况；5、依法诚信经营情况；6、投诉办理情况；7、遵守职业道德情况。

六、考评评分

2010年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仍实行百分制，采取社会测评的方式评分，取消组织考评。由考评办会同国家统计局宣城调查队（以下简称调查队）根据本《方案》制定社会测评办法，调查队负责组织社会测评工作，市考评办进行全程监督。

扣分项设定及审核:

1、被暗访组在暗访中发现有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问题的,每件(次)扣0.2分；

2、新进招商引资项目随访中，被随访专员发现有违反政策规定、服务规范、服务承诺等问题的,每件(次)扣0.2分；

3、对群众、企业投诉不认真办理的, 每件(次)扣0.2分；

4、被主流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属实的,每件(次)扣0.2分；

5、在考评过程中拉票，安排请吃、送礼、娱乐等影响考评公正的,扣0.5分。

七、考评方法与步骤

2010年度考评活动从3月份开始，到12月底结束。

1、再动员再部署（3-4月）

（1）制定下发《2010年度民主考评公共服务单位实施方案》。

（2）被考评单位做好年度考评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3）各相关主管部门指导所管辖的公共服务单位梳理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解决具体问题。

（4）市考评办通过公布的监督电话（3012004）和电子信箱（xcjfb@126.com），征求社会各界对被考评公共服务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进行反馈。

2、随访督查（5—11月）

（1）实施明查暗访。市考评办适时组织检查，并定期或不定期对参评单位，尤其是单位服务窗口进行2-3次明查暗访，督促参评单位真抓实抓，提高服务质量。

（2）实施招商引资项目随访。2010年，市考评办根据市招商局的提请，在暗访组成员中确定新进招商引资项目随访专员，跟踪项目服务各环节，关注办事时效及质量。对随访中发现的非公共服务单位问题转由相关部门处理。

（3）市考评办适时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听取考评活动情况，推进活动取得实效。

3、社会各界测评（12月）

调查队组织社会各界对参评单位进行测评，并统计各单位测评得分。

4、统计评分结果

市考评办根据调查队提交的社会测评结果及各相关部门审核的扣分情况，从高分到低分排出各类别的位次。各考评类别按参评单位数的12%比例（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确定优秀名额。

八、考评结果运用

1、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2、对评定的优秀单位，授予“公共服务先进单位”称号，并颁发奖牌。

3、对各类总分排名倒数第一的单位，市考评办通过媒体予以通报。单位及领导班子成员年度不得参加评优评先，并责成主管部门加强监管，落实整改，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市考评办，主要领导通过媒体向社会作出整改承诺。参评单位属于垂直部门管理的，将其排序情况及考评意见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馈。 

4、对考评连续两年排名倒数第一的单位，属于地方组织管理的，将责成有关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免去单位主要负责人职务；属于垂直部门管理的，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调整单位主要负责人。

5、对考评倒数第一的单位，有关部门在年度年审中要严格把关，该整顿的整顿，该取消相关资格的严格按规定取消相关资格。

九、几点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行业主（监）管部门和参评单位要把民主考评工作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纠风工作责任制的重要举措，作为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手段，认真抓好落实。各参评单位考评工作领导机构要切实担负起组织和指导责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考评工作顺利进行。市考评办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确保考评取得实效，并积极探索民主考评长效机制。

2、加强宣传，营造考评氛围。参评单位要主动对外公布本单位的职责权限、服务范围和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服务事项及办事依据、程序、时限、收费标准，办事承诺、违诺责任等，积极宣传考评活动开展情况。市考评办编印活动简报，不定期反映考评活动情况，交流经验，推进活动深入开展。在市主要媒体大力宣传推介先进典型，发挥激励、引导和示范作用。

3、注重实效，强化问题整改。参评单位要通过考评活动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实实在在地解决服务对象关心的问题。要把整改贯穿于考评活动的始终，既重视解决风气不正的问题，又注意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建立高标准服务的长效机制，推进行风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4、强化监督，严肃考评纪律。整个考评过程要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禁参评单位弄虚作假，或以不正当手段干扰影响考评工作，如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考评人员、监督人员、统计人员如有违规行为的，经查实，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附表：

     2010年度参评公共服务单位及分类一览表

	类  别
	单  位  名  称
	备  注

	公用事业
	宣城市水务有限公司 、宣城市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宣城市中能汽车燃气有限公司、宣城供电公司 、中石化宣城石油分公司 、宣城市邮政局 、宣城市电信公司、宣城市移动分公司、宣城市联通分公司、宣城市宣州区陵阳公墓 、宣城市宣州区殡葬管理所（殡仪馆）、宣城市社会福利中心、宣城市宣州区婚姻登记处、宣城市社会福利彩票中心、宣城市福利院、宣州区老年公寓
	共16个



	公共交通
	宣城火车站、安徽省交通投资集团宣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汽车运输总公司鳄湖出租公司、宣城市青旅汽车销售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亚夏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宣城市中南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宣城市宣州区自联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共9个



	旅游服务
	宣城力达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宣城梦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快乐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天马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宣城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环球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宣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阳光海外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宣城鳄城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亚夏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新视野旅行社有限公司、宣城海云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13个

	医疗卫生
	宣城市人民医院、宣城中心医院、宣城市中医院、宣城市仁杰医院、宣城市骨科医院、宣城市眼科医院、宣城市友好医院（百姓医院）、宣城市地方病总医院（朝阳医院）、宣城市口腔医院、宣州区妇幼保健所
	共10个

	金融保险
	工行宣城分行、农行宣城分行、中行宣城分行、建行宣城分行、邮政储蓄宣城市分行、徽商银行宣城支行、宣州区信用联社、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
	共18个



	教    育
	宣城中学、宣城市二中、宣城市三中、宣城市四中、文鼎中学、华星学校、宣城市六中、宣城市八中、宣城市十二中、阳光中学、蓝天学校、市实验小学、市二小、市三小、市四小、市五小、市六小、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市妇联幼稚园、第一幼儿园、第二幼儿园、第三幼儿园、第四幼儿园、第五幼儿园、开元幼儿园、敬亭苑幼儿园
	共26个

	中介组织
	宣城市施工图审查事务所 、安徽同盛会计师事务所 、安徽中瑞达税务师事务所宣城分所 、安徽中辉会计师事务所、安徽中信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分公司、宣城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宣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安徽南宣律师事务所、安徽杰灵律师事务所、安徽明泉律师事务所、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安徽敬亭山律师事务所、安徽金皖律师事务所、安徽今昔律师事务所
	共14个

	合        计
	106个


主题词：民主考评   公共服务单位   方案   2010年

        通知                                      
抄送：省委、省政府，省纪委。

中共宣城市委办公室                   2010年4月12日印发

（共印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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